
浙江省医学会资产管理制度

为了加强学会资产采购、使用、保管等管理，保证学会

资产安全和完整，充分发挥资产使用效能，结合本学会实际，

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固定资产计价确认标准。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，单

位价值在规定标准（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，其中专用设

备单位价值在 1500 元以上）以上，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

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。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，但使

用期限超过一年（不含 1 年）的大批同类物资。

二、资产购置。学会资产采购时，2 万元以上，5 万元

以下的支出项目需经行政办公会讨论决定，5 万元以上的重

大支出项目需经会长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。

三、资产验收。做好资产交付使用验收制度，资产交付

使用的验收工作由资产管理员、使用部门共同实施，外购资

产，按合同协议、供应商发货单等对所购资产的品种、规范、

数量、质量、技术要求及其他内容等进行验收，出具验收单。

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四、资产使用管理制度

（一）资产实行统一领导，归口分级管理，责任落实到

使用人的原则，由资产管理员专门负责实物的管理工作。各

使用部门应指定人员负责本部门的固定资产管理，负责固定



资产日常维修、保养、定期检查工作，以提高固资产的使用

效率。各使用人所领用的设备，如果业务变动有多余或不用

时，应及时办理退库，不得积压或自行转拨给其他使用人。

各科室之间原则上不应互借物品，如果需临时借用，科室之

间应作好借用登记，及时返还。

（二）建立资产台账，加强资产的实物管理，定期清查

盘点资产，财会、资产管理、资产使用等部门（岗位）定期

对账，确保账实相符。发现不符的，应当及时查明原因，并

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在资产信息管理系统中做好资产的统计、

报告、分析工作，实现对资产的动态管理。

（三）按照资产管理相关规定，做好资产处置工作。对

于报废和报损的资产，由资产使用部门填制资产报废（报损）

申请单，并说明理由，经领导审批后由资产管理员按程序处

置该资产。


